
被指故意隐瞒债务 股权转让起争议
受让方怠于行使知情权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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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王长鹏 杭金玮 记者 徐荔

朋友相聚， 举杯畅饮本是乐事， 但若杯中物竟是假

酒， 该如何维权？

近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涉某品牌

白酒的产品责任纠纷， 二审认定某食品经营部销售假冒

某注册商标白酒的行为属于“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食品” 的情形， 食品经营部需承担退还消费者

购买价款并支付十倍赔偿金的责任。

朋友聚会买到假酒

店家拒绝退一赔十

小林每年都要和朋友们聚会，

大家不免小酌几杯， 小林也要为此

做准备。 在聚会前， 小林来到某食

品经营部， 询问货架上摆放的某品

牌白酒的价格等信息。 回家后， 小

林上网查询， 认定某品牌白酒就是

最适合跟朋友们小酌几杯的酒水。

几天后， 小林再次来到该食品

经营部， 以 1720 元的价格买了四

瓶某品牌白酒。 但在聚会当天， 小

林把酒放上桌时， 一旁细心的朋友

发现酒水包装好像不对劲， 不太像

真酒， 建议还是不要喝了。 为保险

起见， 小林没有打开这四瓶白酒。

饭局结束后， 小林通过某品牌

白酒的公司官网和电话查询， 发现

自己所购的白酒的确是假酒。 于

是， 小林致电该区的知识产权局投

诉举报。

知识产权局在收到小林的举报

电话之后， 到某食品经营部查处了

同批其余酒水， 共计 21 瓶。 某食

品经营部以标价 430 元 / 瓶的价格

将这些酒水置于货架上用于销售。

经商标权利人辨认， 这些酒水都是

侵权商品。 因此， 某食品经营部被

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被处以罚

款。

而后， 小林特意仔细研读了

《食品安全法》， 他发现， 某食品经

营部这种售假的行为应当承担退一

赔十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于是， 小

林将某食品经营部告上法庭， 要求

其退一赔十。

某食品经营部同意“退一”，

但拒绝“赔十”， 理由是这些酒水

是食品经营部在第三方平台购买

的， 他们并不知道这批酒是假酒。

而且小林在买酒之前先后两次出入

门店， 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消费

者， 不符合普通消费者的习惯， 极

有可能是以诉讼牟利的“职业打假

人”。 因此， 某食品经营部主张，

虽然这批酒被知识产权局认定为假

冒商标产品， 但并不一定属于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消费者小

林应当举证证明其所购买的某品牌

白酒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否则某

食品经营部没理由“退一赔十”。

经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消费者

小林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对其“十倍赔偿” 的诉讼请求未予

支持， 仅判决某食品经营部退还小

林购酒所支付的价款 1720 元。

小林不服， 向上海一中院提起

上诉。

缺乏依据未尽义务

二审支持十倍赔偿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 根

据某区知识产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记载， 某食品经营部被没收的某品

牌白酒是其从他处以 6836 元的总

价购入的， 一共 38 瓶 （酒精度

52°）， 即每瓶单价为 179 元。 因此，

某食品经营部对所销售的白酒购入价

显然低于市场价是明知的。 小林虽先

后两次进出门店， 但并没有任何证据

证明小林购买四瓶白酒的行为有别于

正常消费， 某食品经营部的主张缺乏

依据。

某食品经营部表示， 这些酒水是

其通过网络平台购买， 且购买前并没

有与出卖人进行过直接联系， 其对所

购买白酒的真实品质与生产来源并不

清楚， 某食品经营部也无法证明涉案

白酒的成分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因

此， 某食品经营部作为食品的经营

者， 对其销售的假冒注册商标食品，

不能证明食品来源合法， 也没有尽到

进货审查义务， 应当退还货款并承担

惩罚性赔偿责任。

最终， 上海一中院依法改判某食

品经营部承担十倍货款的惩罚性赔偿

责任。

本案二审主审法官、 上海一中院

立案庭副庭长李兴指出， 我国《食品

安全法》 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明确

规定， 对于生产者“制假”、 经营者

“知假售假” 的行为， 消费者除要求

赔偿损失外， 还可主张支付价款十倍

或损失三倍的惩罚性赔偿。 结合《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

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相关规定可知， 食品生产、 经营

者负有对食品符合安全标准的举证责

任。 若经营者主张消费者“知假买

假”， 则必须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

销售假冒食品， 不仅侵犯知识产

权， 更严重威胁食品安全和消费者健

康。 一旦被认定为“经营明知是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经营者须

承担退还货款并支付十倍赔偿金的惩

罚性责任。 这既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坚决维护， 更是对构建安全、 诚信

市场环境的司法保障。 经营者必须切

实履行进货查验义务， 对以明显不合

理低价购入的商品保持高度警惕， 诚

信经营， 共同守护食品安全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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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之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

常有的事， 在签订协议前， 双方都

有一定的义务， 比如转让方应该全

面、 完整地对目标公司的情况进行

说明， 受让方也应对交易承担谨

慎、 合理的注意义务。 上海市虹口

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股权转让协

议纠纷案中， 受让方认为转让方隐

瞒公司债务要求撤销协议， 但事实

证明， 是受让方自己未尽相关义

务， 最终受让方的诉求没有得到法

院支持。

佳艺公司与伊尔公司签订股权

转让协议， 协议约定佳艺公司将其

持有的目标公司 20%股权转让给伊

尔公司， 伊尔公司应向佳艺公司分

五次支付股权转让款 200 万元。 伊

尔公司在支付完第一期股权转让款

后， 佳艺公司依约进行了股权变更

登记， 然而， 伊尔公司拒绝继续支

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佳艺公司认为

伊尔公司的行为违反协议的约定，

因此诉至法院， 要求伊尔公司继续

履行股权转让协议， 并支付股权转

让款。

伊尔公司辩称， 佳艺公司在订

立股权转让协议前没有向伊尔公司

全面、 完整地披露目标公司在其他

法院被列为失信公司的信息以及其

他债权债务， 并拒绝提供相关资

料， 佳艺公司的行为违反协议约定

的相关义务， 且目标公司的相关债

权债务关系的真实性无法确定， 给

整个股权转让交易带来巨大的风

险。 所以， 伊尔公司提出反诉， 要

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 返还已支付

的股权转让价款并赔偿利息损失。

虹口法院经审理认为， 目标公

司在其他法院被列为失信公司是该

失信未及时撤回导致， 此行为结果

并不是佳艺公司的过错， 佳艺公司

在签约之前一个月已对债务履行完

毕。 而关于佳艺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

事项， 在双方就转让事宜前期接洽

时， 佳艺公司向伊尔公司提供的征信

报告中就有披露。 关于目标公司其他

的债务关系， 在转让合同中披露的应

付款总价中已包含。

同时， 尽职调查的主体为伊尔公

司， 在签订合同时， 伊尔公司已确认

“在签署合同前， 已完成对项目公司

的尽职调查、 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

伊尔公司确认项目公司及其资产不存

在影响本次股权转让的重大障碍和瑕

疵”。

伊尔公司现并无证据证明佳艺公

司存在未披露或隐瞒的其他债务， 也

没有证据证明佳艺公司还存在侵害其

权利的其他情形。

因此， 法院认为， 伊尔公司要求

撤销合同无事实与法律依据， 其反诉

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伊尔公司应当继

续向佳艺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

（文中公司均为化名）

在司法实践中， 常有股权转让的

受让方以转让方隐瞒目标公司债务构

成欺诈为由主张撤销股权转让协议。

站在保护交易者知情权的角度， 转让

方应对目标公司情况进行说明即应当

对全部事实交待清楚。 但是作为平等

的交易主体， 受让方应对交易承担谨

慎、合理的注意义务，若受让方怠于行

使知情权， 也没有对目标公司进行合

理审查，因而未能知晓相关信息的，受

让方也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法院在判断股权转让中的隐瞒行

为是否足以构成欺诈时， 需要综合考

量： 所隐瞒的事实是否足以影响交易

者的判断，对股权转让构成影响。影响

交易者的判断主要是与公司的生产经

营活动相关的因素。 对股权转让构成

影响则是指转让方所隐瞒或者未披露

的事实将导致目标股权的价值显著降

低， 对交易产生重大影响或者导致受

让方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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